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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影响引发的财务困难： 

利益相关者面临的问题 
 

媒体已广泛报道了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对受到波及地区

从事经营、或对依赖于这些地区内的供应商或客户的企业所产

生的财务影响。尽管某些领域（包括航空公司、制造业、零售

业和旅游业）似乎受到的影响最大，但如果新型冠状病毒不能

在原本预测的时间内得到控制，那么其他领域无疑也将受到影

响。 

许多公司至少在短期内具有承受财务影响的足够抗压性。但是，

对于已经承受财务压力或其业务特别依赖受疫情影响地区的其

他公司而言，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简单。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

受疫情影响的公司，还包括其董事、所有权人、贷款人、供应

商、客户和其他合同对手方，均需共克时艰。 

公司 

受疫情爆发影响的企业可能会面临一系列财务后果。最明显的是业务活动放
缓对现金流的直接影响。但是，如果疫情导致营运资金信贷受阻，财务合同
遭到违反，或导致发生违约事件和/或因不履约而触发终止付款或其他或有
责任，则可能加剧对偿付能力的担忧。 

首先，遭受（或预期面临）此类困难的公司应考虑与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
者进行积极接触，以期商讨如何获取短期内的喘息机会以确保企业能够继续
从事经营。这通常可以通过合同豁免和债务延期来实现，而某些司法辖区亦
有法定的延期偿债程序，以期让企业在寻找解决方案的同时，保护企业免受
索赔和诉讼的风险。 

可行的选择方案以及获得债权人或利益相关者支持的先决条件将取决于公司
困难的严重程度、融资和交易安排的条款、利益相关者的态度及其从事经营
的司法辖区。企业在制定最佳行动方案前必须针对情况进行仔细的分析。是
否可以获得商业中断险将对短期内是否可以获得营运资金以及任何最终解决

方案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融资人 

受新型冠状病毒影响企业的贷款人必须充分了解其融资文件赋予其的权利，
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预计贷款人将主要关注针对借款人流动性困难的权利，
以及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对公司继续在正常渠道内从事经营的能力产生的潜在
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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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范围和持续时间继续具有不确定性，贷款人在现阶
段同意更长期限的实质性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比较低。相反，我们预计贷款人
将重点关注短期安排，以平衡以下需求：(i) 稳定受疫情影响的业务，以及(ii) 
保护自身地位。作为提供支持的先决条件，贷款人通过要求增加财务和其他
报告明确了解疫情爆发对业务的影响是必不可少的。 

供应商、客户和其他交易对手 

我们预计，供应商、客户和其他交易对手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他们是否
能够、以及应该如何减少受影响企业对其造成的财务风险，或者是否能够以
及应该如何至少继续以不增加其财务风险的方式与该企业进行贸易。 

多数情况下，这将完全取决于他们与受影响企业所协商的合同条款。但是，
情况可能并不完全如此。例如，在某些管辖区内，对手方可能有法律义务继

续向一家已进入正式破产程序的公司供货，且将无法因对方进入破产程序而

终止合同。 

董事 

在潜在财务困难的背景下，受影响公司的董事了解其法定和信托职责的范围
和程度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当他们在“破产临界期” 内 （即在存在真正
明显的破产风险情况下）从事运营时。 

一般而言，董事必须行使合理的审慎、技巧和勤勉，并为公司的最大利益行
事。这些责任的对象通常是公司本身，但是，当公司承受财务压力时，在某
些司法管辖区中，董事为公司最佳利益行事的义务要求董事将公司债权人的
利益放在优先于公司股东利益的位置上。 

董事也可能发现，如果他们在“破产临界期”的行为给债权人造成额外损失，
他们可能会承担个人责任。因此，董事可能倾向于采取更为保守的策略，而
这些策略则更加侧重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债权人的损失。 

最后，如果财务困难变得特别严重，则董事需要了解董事为公司启动破产程
序的相关法律义务。在某些司法辖区，董事有义务在公司没能及时偿还债务

或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的 21天内启动破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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